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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法治保障路径探究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

卢漪涟  聂萌萌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

摘  要｜我国的乡村土地管理政策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当前顺应政策的导向，急需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本文阐述

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社会政治背景，研究之先知其内涵，故而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科学内涵及我国土地整治

进程进行概括，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我国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其为国家行为当由法律出台以授权政府实

施行为并保障各方利益，我国土地整治领域立法总体较为薄弱，须考察国外土地制度与土地管理制度内容与手

段进而经验学习借鉴以完善我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法治保障内容，从《国土空间规划法》奠定整治方向基础并

明确目标、明确权责促进土地流转，以及发展多功能农业助推乡村振兴，以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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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

推进，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日益凸显，［11］社会经济

高速发展的同时，土地、生态等多层次问题并存，构成

因素复杂且对处理手段与方法要求较高，片面的土地整

治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当下国土空间布局治理的需要，故

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制度手段应运而生。在浙江“千村

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获奖背景以及二十届三中全会提

出“切实抓好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聚焦提高人

民生活品质，聚焦建设美丽中国”［12］等政治推力下，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2019年自然资

源部出台《自然资源部关于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文

件，这标志着我国全面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正式

启动。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近年来提出的重要国家战略，

旨在推动乡村全面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经济、社

会、生态的全面协调发展。而土地资源是乡村振兴的基

础，土地整治作为乡村振兴的先导性工作，对于提升土

地利用效率、改善农村环境、推动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

意义。实现乡村振兴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实现经济富足，

在农业发展方面，土地既是最根本的致富载体，也是最

基本的生产资料。我国土地资源构成复杂且丰富，有关

土地整理的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井田制，但

现代意义上的土地整理则始于1979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

之后，而后我国一直立足现实国情探索中国土地整理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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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案与模式，在完善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结构，

实现环境保护与治理、生态修复与维护等多个方面收获

了丰硕果实，成效可观。

中国历来为农业大国，土地为百姓立民之根本，进

入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土地开发趋于饱

和，土地利用效益亟待提升，土地制度改革亦面临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手段自具体落实试点

以来具有示范作用，已有不少学者［13］进行了案例化分析

研究，亦有学者［15］对中国土地整治路径与沿革总结经验

或是将其与土地相关内容进行串联分析研究，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的法制保障研究较少，学术界和实践领域更多

关注实践模式、经验探索和具体整治行动，而对如何通

过法律手段保障整治活动的规范化、制度化进行系统梳

理和深入探讨不足。法治保障研究的缺失可能导致整治

活动在合法性、规范性和可持续性上面临挑战。

1  我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法治保障概述

1.1  内容与理论基础  

（1）我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内容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具体是指在一定区域内按照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和用途，以土地整理、土地

复垦、土地开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平台，推动

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

件和生态环境，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人口集中居住、产

业聚集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一项系统工程。通

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仅对耕地保护和土地集约节约

具有促进作用，还能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为农业农村提

供发展空间，助推乡村振兴，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的最佳典范。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手段

旨在以综合性统筹方式，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升土地

利用效率、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城乡一体化发

展，从上述具体概念可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涵盖

土地的整理、复垦、开发和保护等多个方面，目的是通

过一系列措施，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区域经济

的均衡发展。

（2）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关系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近年来提出的重要国家战略，

旨在推动乡村全面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经济、社

会、生态的全面协调发展。而土地资源是乡村振兴的基

础，土地整治作为乡村振兴的先导性工作，对于提升土

地利用效率、改善农村环境、推动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

意义。实现乡村振兴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实现经济富足，

在农业发展方面，土地是其最根本的致富载体，也是最

基本的生产资料。我国自城市化大规模发生时起，农村

就伴随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变革，农村土地的管理使用也

逐渐乱象丛生。非法占用耕地、违规建房、土地污染

等。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也影响了生态

环境保护，甚至阻碍了农村社会结构和乡村文化的良性

发展。因此，如何有效地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成了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一项关键任务。  

（3）整体性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理论

整体性治理强调打破传统治理模式中部门分割、层

级壁垒的局限，通过构建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协

作网络，实现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治理效能的整体提

升。它以系统思维为指导，将分散的治理主体、碎片化

的治理资源以及割裂的治理流程进行有机整合，形成多

元主体协同互动、权责清晰、流程顺畅的治理体系。同

时，整体性治理注重从区域发展的宏观视角出发，综合

考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以及民生改

善诉求，通过建立跨区域、跨层级的联动机制，实现资

源的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利用。

可持续发展理论则强调土地整治过程中，平衡当

前发展需求与长远生态保护的关系，确保土地资源在满

足当代人利用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

力。它要求在土地开发利用时，充分评估对生态系统的

影响。

1.2  我国土地管理制度内容演进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政策经历了数次重大

变革，这些变革构成了对土地这一自然资源进行法律规

制的基础，调整了因土地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同时，这

些政策的调整变化不仅反映了国家对农业发展和稳定的

战略考量，还体现了对土地相关问题的应对及对各方特

别是农民权益并逐步深化，从土地改革到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再到当前的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每一次政策

的更新都旨在激发土地的生产潜力。

（1）分散管理阶段（1950—1978）  

新中国成立后，为彻底废除封建地主土地制度，

解放并激发农村生产力，于1950年正式颁布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时，我国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一化三改造”标志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变，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工商业社会阶段。为了适应这一转

变，我国在农村建立了集体土地所有制，在城市建立了

国有土地所有制，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我国后续

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2）制度建立阶段（1978—1997）  

这一阶段为初步探索时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土地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土地利用的粗放型

模式导致了资源浪费、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国家开始对土地利用进行调控，并逐步提出

土地整治的概念。1986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土

地管理工作的决定》，首次提出了“土地整治”这一概

念，强调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同年，我国正式

成立了国家土地管理局。1990年前后，随着土地管理体

制的逐步完善，我国的土地整治工作进入了全面探索阶

段。此时的土地整治主要集中在农田水利、荒山荒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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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与利用，重点通过土地整理、复垦等手段提高土地

生产能力。

（3）规范整治阶段（1997—2003）  

1997年至2003年，中国土地管理领域经历了一项重

要变革，其标志性事件为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整理中心

的成立，该中心承担土地开发整理职责。1998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修订版正式颁布，该法律

首次在法律文本中明确了土地整理的概念及其在增加耕

地面积和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方面的重要作用。

（4）综合整治阶段（2003至今）  

以2003年国土资源部颁布的《全国土地开发整理规

划》为界，我国土地整理工作迈入规范化和系统化的新

阶段。近年来，土地综合整治政策持续优化，强调全要

素的土地综合整治，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建设目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实施步伐，已从地区试

点阶段扩展至全国范围。在此过程中，积极借鉴浙江省

“生态省”建设的成功经验，推动经济与环境生态文明

的协同发展。

1.3  我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现有法治保障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核心是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

高效利用，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作为

我国土地管理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它对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起到了重要的

指导作用，该法明确了城乡规划的编制、审批、实施和

监督等程序，为土地整治提供了规划层面的法律依据，

同时，还强调了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的重要性，确保了

土地整治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众的知情权。此外，还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关于土地整理制度的

内容主要在第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

关于土地整理的条文主要集中在第三章“保护和改善环

境”的部分。

除了上述法律外，还涉及《土地复垦条例》等行

政法规，以及一系列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性文件。《土地

复垦条例》作为专门规范土地复垦的法规，为土地整治

后的土地利用提供了明确指导和规范。该条例强调土地

复垦的必要性，规定了复垦的程序、标准和责任，确保

土地整治后能够得到合理和有效的利用。此外，它还明

确了在土地复垦过程中应当遵循的环境保护原则，保障

了土地复垦活动不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通过这些规

定，该条例为土地整治的可持续性提供了法律保障，是

实现土地资源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的重要法律文件之

一。这些法规和文件进一步细化了土地整治的操作规范

和指导原则，确保了整治工作的具体性和可操作性。通

过这些法律法规的相互配合与支持，我国已经形成了一

套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这一体系不仅为土地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提供了法制保障，同时也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

改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过程中，涉及的国家机

关主要包括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农业农村部门、生态环

境部门等。这些部门在整治工作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共同协作以确保整治工作的顺利进行。自然资源管理部

门负责土地资源的统筹规划和管理，确保土地资源的合

理利用和保护；农业农村部门则关注农民的利益，确保

整治工作能够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生态环境部门

则着重于生态环境保护，确保整治活动不会对环境造成

负面影响。通过这些国家机关的共同努力，可以实现土

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2  国外土地管理制度述评

2.1  德国土地管理制度述评

德国是世界上开展土地整理比较早且效果较好的

国家，如今我国的土地整理也是中德合作为开端进而开

展的。

（1）德国土地管理制度内容

德国的土地整治发展历程悠久且富有成效，其演变

过程不仅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也体现了对生态

环境保护与乡村振兴的深刻认识。

目前，德国的土地整理工作已经逐步形成一个具有

法律保障、政策支持、规划引导、自主申请、多方参与

以及职责明确的稳定体系。德国的土地制度是在其宪法

框架下构建和运行的，其核心目的是保护土地权益、维

护公共利益，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这一制度涵盖了土

地所有权、土地利用规划，以及土地管理等多个方面。

在土地利用规划方面，德国宪法第19条明确规定，德国

公民拥有要求合理利用土地的权利，并且可以依法参与

土地利用相关的决策过程。至于土地管理，它是由联邦

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共同承担的职责：联邦政府

负责制定土地管理的基本法律框架，并监督和协调州政

府与地方政府的相关行动；州政府则主要负责本地区的

土地管理事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在德国，土地

整理制度已成为实现乡镇发展规划与目标的重要途径。

（2）相关法治保障内容

德国土地整理相关法律制度是立足于政体，由联

邦土地整理法和各州为了落实前者所制定的细则与条例

共同构成。［17］这些法律制度不仅为土地整理提供了明

确的法律框架，而且确保了土地整理活动的透明性和公

正性。

在联邦层面，土地整理法规定了土地整理的基本原

则和程序，而各州的细则则根据本州的实际情况对联邦

法律进行补充和具体化。于 1953 年出台的《土地整理

法》，主要内容有明确土地整理的目的在于改善土地使

用效率和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分配；土地整理的程序和

方法，包括土地的测量、评估、规划以及土地的交换、

合并和分割等，土地整理的组织和管理，规定了土地整

理机构的设置、职能以及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权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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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土地整理的法律效果，包括土地整理后土地权属

的变更、土地利用规划的实施以及土地整理争议的解决

机制；土地整理的财政支持和补贴政策，确保土地整理

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得到合理补偿。

《联邦自然保护法》对自然及环境保护的对象、目的、

内容、行政职权及措施等进行了全面的框架性规定，且

明确所涉及规划之间的相互衔接、专业人员的参与，以

指导德国以景观规划为基础的空间规划发展与制定。

同时，德国十分重视公众参与原则在土地整理方面

的贯彻，联邦土地整理法对此亦有明文规定。此外，德

国土地整理制度中明确将其目标写为根据经济与生态原

则进行原有土地用途的更改，改变土地区域原有结构和

布局，根据土地具体情况综合分析相对评估其质量与用

途给定一定价值，国家土地整理局对此有专门价值参照

体系，将土地分级以固定不同等级土地交换价值，且对

此要求必须向公众公开，聘请专业的土地农业领域估价

师进行规范化操作。［18］

此外，德国还设立了土地整理法庭，专门处理土地

整理过程中的争议和纠纷，保障了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

的合法权益。通过这些法治保障，德国的土地整理工作

得以高效、有序地开展，为农业发展、环境保护和景观

维护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2  日本土地管理制度述评

（1）日本土地管理制度内容

日本的耕地情况客观上与我国类似，人均耕地面

积少，农地资源稀缺。但是日本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土

地利用最为合理的国家之一，能够高效利用有限的耕地

资源，提升农地价值。日本的农地改革以法律制定为基

础，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情况的变革，及时更新法条，

以法律为先带动农地改革决策。日本对于土地制度的改

革走在世界前列，开始时间早，目前日本的土地制度以

《土地改良法》《农地法》《关于农业振兴地域的法

律》和《农业经营基础强化促进法》为基础，构建了完

善的法律体系，更好的指导日本农村土地高效利用和农

业经济快速发展。由于日本的现实情况与我国目前的耕

地状况类似，并且拥有较为完善的管理策略，因此，研

究日本的土地管理制度对于我国运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推动乡村振兴有着指导性的意义。

日本最为突出的特色的就是土地集约化，日本土

地资源有限，但农业土地集中和集约化程度较高。日本

采取了土地流转制度，支持小农户与大农户之间的合

作，确保了土地的合理利用。日本的“农地再生”政策

通过政府、农民、企业的合作，推动土地整治和农业现

代化。借鉴点在于加强政府主导的土地规划和整合，以

及鼓励民间资本和技术的参与，推动农村土地的集约化

利用。

日本的农业多功能化，乡村地区不仅注重农业生

产，还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生态农业等多功能农业。这

种多元化发展方式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模

式。进行农业改革需要足够的资金，日本的农业模式恰

恰解决了资金不足的问题。通过多元化农业的发展，也

可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将乡村文化推

广，获取更绿色经济盈利模式。

（2）相关法治保障内容

日本的农业用地制度以《农地法》为核心，《农地

法》多次修改的条文涉及对农业生产法人条件的要求。

对于农业用地的流转也进行了严格的规范，排除了各种

投机取巧取得农地权利的可能性。《农地法》涵盖了农

地的所有权、使用、买卖、转让等多个方面，将农地权

利转移的管理控制、土地用途变更的管制、佃农耕地所

有权的限制、租赁关系的调整以及未开发土地的处置等

要素整合在一起，构建了系统化、常态化的农村土地管

理体系与监管制度。1980年以后，日本政府颁布《农用

地利用增进法》，提倡以土地租佃为核心，促进土地经

营权流动。这一时期，农地流转由以土地买卖为主转变

为以土地租赁为主，经营权流转成为主流。

3  完善我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法治保
障助推乡村振兴

农村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资源，是其他产业发展

和人类生存的根基。对农村土地的合理规划利用，关系

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农业的进步。我国既是农

业大国，全国人民又依靠农业解决温饱问题，若不及时

采取适当方式解决当前农村土地空间存在的问题，将对

农业现代化进程甚至粮食问题都会造成挑战。我国已经

进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阶段，法治保障还处于不断完善

的阶段，比较国外的土地整治方面政策与制度以及立法

保障支撑，他国建设与经验值得我国借鉴，确有必要，

以此进一步完善我国土地管理制度保障手段。

3.1  加速我国《国土空间规划法》的出台以作为基

本引领我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落实推进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一个内容丰富且复杂的项目，

其环节涉及多个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农业、城乡规划、

环境保护等。为了有效地推进这一综合整治工作，必须

打破现有的部门法律壁垒，实现跨部门的协调与合作。

这需要对现行的与土地整治相关的法律条文进行深入分

析和梳理，将它们进行统一编篡，形成一套根本性的法

律框架。这样的法律框架将为我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制

度的落实提供明确的指导和法律依据，确保整治工作能

够顺利进行，同时保障各方权益，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

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

个涉及社会、经济、法律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性问题。

因此，除了需要专业的技术团队进行科学规划和实施

外，还需要法律专家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解读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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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整治活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同时，政府相

关部门需要加强沟通和协作，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土地

整治工作的顺利开展。此外，公众参与也是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通过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更

好地平衡各方利益，提高整治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众的接

受度。

3.2  根据对土地的分级分类进行价值评估并出台

相关文件明确估价师权责及评估流程和要求以促进土地

流转

为确保土地流转过程的顺畅与高效，必须对土地

进行细致的分级分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精确的价值评

估。该评估工作不仅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还需要一

套明确的评估标准和流程。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和专业

机构应当联合出台一系列详细的指导文件，这些文件将

详细阐述估价师在土地评估过程中的权利和责任，确保

他们在执行职责时有明确的依据和指导。同时，这些文

件还将规定评估流程的每一个环节，包括数据收集、市

场分析、价值计算等，以及对评估结果的审核和确认要

求。通过这样的标准化流程，可以大大提升土地评估的

准确性和公信力，为土地流转提供坚实的基础。这不仅

有助于激发土地市场的活力，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配

置，还能为投资者和土地所有者提供清晰的指导，减少

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推动整个土地市场

的健康发展。

日本土地资源有限，但农业土地集中和集约化程度

较高。日本采取的土地流转制度具体为支持小农户与大

农户之间的合作，确保了土地的合理利用。日本的“农

地再生”政策通过政府、农民、企业的合作，推动土地

整治和农业现代化。借鉴点在于加强政府主导的土地规

划和整合，以及鼓励民间资本和技术的参与，推动农村

土地的集约化利用。日本政府注重将农业顺应现实的需

要，将农业结构进行适当化的改革。面对社会经济的快

速变更，日本在当时也面临着和我国同样的问题，就是

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力的快速提升，大多数农村

人口都更乐意向其他产业转型，得到能够提升自己生活

质量。

3.3  结合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多功能农业建设助

推乡村振兴

日本的乡村地区不仅注重农业生产，还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生态农业等多功能农业。这种多元化发展方式

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进行农业改革需

要足够的资金，日本的农业模式恰恰解决了资金不足的

问题。通过多元化农业的发展，也可以在发展经济的同

时保护生态环境，将乡村文化推广，获取更绿色经济盈

利模式。“积极参与乡村战略规划编制, 科学布局农村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合理安排农村经济发展、村庄建

设、环境整治、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事业发

展等各项用地, 强化乡村振兴用地保障。”我国应推动土

地的流转和集约化，促进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同时，

注重乡村的多功能发展，不仅依赖农业生产，还应发展

乡村旅游、文化产业等，提升乡村综合竞争力。

4  结语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已经从浙江示范试点向全国

范围内推广，从自然资源部发布诸多的典型案例来看，

实践中仍存在问题，作为重要保障手段，完善该政策制

度下的法治保障体系尤为重要，不仅关系到土地资源的

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还直接影响到广大农民群众的

切身利益。因此，不断探索和完善法治保障体系是全面

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进程中的重要课题。

未来，我国在土地整治工作中将更加注重生态环

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推动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实

现城乡统筹、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

保障。随着政策体系的完善和技术手段的提升，土地整

治工作将更加精细化，力求在推动经济发展、提升土地

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土地资源高

效、合理、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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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Legal Safeguard Path for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in China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Lu Yilian  Nie Mengme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China’s rural land management policies have undergone multiple stages of development. At present, in line 
with policy guidanc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socio-political background of comprehensive regional land consolidation. Understanding 
its connotation is essential before conducting research; therefore,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comprehensive regional land consolid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land consolidation in China. The importance of 
comprehensive regional land consolidation for China’s development is self-evident, as it is a national action that should 
be authorized by law to enable the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measures while safeguarding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Currently, legislation in the field of land consolidation in China is relatively weak.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content 
and methods of foreign land systems and land management systems to draw on experiences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legal safeguards for comprehensive regional land consolidation in China. Th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Law” lays 
the foundational direction for consolidation, clarifies objectives, defines responsibilities, promotes land transfer, and 
sup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to dr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the ultimate goal of achieving 
the objectives of building a more beautiful China.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and improvement; Rule of law guarantee; Rural revitalization;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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